巨鹿县烟草专卖局电子烟零售市场主体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公示日期2025年7月16日）
	序号
	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检查人员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抽查比例
	抽查方式
	抽查频次

	1
	电子烟零售市场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电子烟管理办法》
	各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各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取得烟草专卖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
	持有烟草专卖许可证的电子烟零售市场主体
	1.合规经营（（1）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产品情况；（2）销售不符合《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子烟产品；（3）设置保护未成年人警示标志情况）；2.电子烟产品购进渠道（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购进电子烟产品情况）；3.电子烟产品销售管理（（1）违规通过网络、自动售货机等方式销售电子烟产品情况；（2）配合电子烟生产企业违规开展促销、推介等营销活动；（3）销售或变相销售未从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购进的电子烟产品）。
	100%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网络监测等
	每季度按计划开展


